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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区发现有相关主体以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通州分中心的名义对外宣传以及签署采购合同并引发民事诉讼。特声明如下：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通州分中心仅是为推进832平台消费扶贫工作，由国易盛通（北京）国际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搭建的服务渠道，无组织形式和公章，不成为任何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主体。我区各部门从未授权任何主体及个人以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通州分中心的名义对外签署合同、开展经营活动或从事其他民事行为，由此引发的相关纠纷、一切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均由行为人自行承担。请各市场主体、社会公众提高警惕，审慎核实，避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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